高新区第七小学体育教育发展年度报告
学校对体育工作进行自查，作如下汇报。

一、组织领导
（一）学校领导重视
学校按要求制定每天一小时校园体育活动实施方案，方案中对阳光大课间、课外体育活动、社团和体育家庭作业等进行一体化设计。成立由校长为组长的领导小组，分工落实到位。

（二）检查指导
学生每天一小时校园体育活动正常开展，每周有大课间活动记录、体育活动记录；学校定期有查课检查和大课间检查，并进行总结。

（三）公示、监督电话
每天一小时校园体育活动实施方案通过学校网站向社会公示，设立监督电话0533-7011723。

二、课程实施
（一）开齐开全体育课程
学校认真执行国家课程标准，开齐开全体育课。1-2年级每周4课时，小学3-5年级每周3课时。

（二）保证体育教学质量
体育教学有计划、有教案，按教学计划和课程表授课。建立了体育“课程”和项目超市，构建出学校体育校本课程体系。学生学习积极性高，锻炼效果好，教学目标达成度75%以上。

三、活动保障
（一）大课间及课外体育活动
学校每天上午统一安排学生30分钟大课间体育活动，除了因病请假的学生之外，学生全员参与。阳光大课间活动列入课程表，为上午第二和第三节课之间。春、夏、秋季阳光大课间为足球操和专项训练，冬季阳光大课间改为跑操。没有体育课的当天，学校在下午第三节课安排一节体育活动课，列入课表。

（二）开展阳光体育节和运动会
学校每年举办全员参与的春季运动会和秋季达标运动会，除特殊体质外，能做到全体学生参与。

（三）《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》“班班达标”活动
学校制定《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》“班班达标”为目的的体质健康测试复核制度，制定体质健康水平提升工作方案，保证学生合格率90%以上。

四、条件保障
（一）体育教师配备与培训
1.学校每个年级2个班，按照国家标准配齐配足体育师资，共3名体育专业老师。

2.学校按照要求，保障体育教师学习培训权利。体育教师每人每年参与的培训活动不少于1次，其中体育教研组长崔老师今年的参与培训次数为8次。

（二）体育教师待遇保障
1.体育教师承担学校安排的体质健康测试、课后训练、课外活动、课后服务、指导参赛和走教任务等均计入工作量。

2.学校把学生体质健康监测结果、参加市级以上教育或体育部门组织的体育赛事成绩、基本功比赛成绩视同体育教师教学成果，在教学科研工作评定、职务职称晋升评审、绩效工资内部分配等方面,享受与其他学科教师同等待遇。

3.学校为体育教师配备必要的运动服装和体育装备。

（三）体育场地、器材配备
1.学校运动场地达到《山东省普通中小学基本办学条件标准》要求。

2.学校体育器材达到《山东省普通中小学基本办学条件标准》的配备要求。有专用体育器材室，各类器材存放规范、摆放有序，由付伟老师专门负责，制定体育器材室的管理制度，有体育器材清单、借用归还记录、淘汰更新记录。学校根据需要，定期补充易损耗器材，场地、器材定期检查，按时保养，维修及时。

（四）安全管理制度
1.学校制定体育课安全管理制度，与课堂教学安全管理制度相配合，保障每天一小时校园体育活动安全。制定体育运动伤害事故处理预案。

2.学校重视对学生进行安全教育，提高学生的安全防范意识和应急避险技能。

3.学校定期开展体育器材设施及场地安全检查，对可能存在安全风险的设立明显警示标志和安全提示。

五、激励机制
1.学校将学生参与校园体育活动情况作为学生综合素质评价内容，认真进行体育活动的学生可获得“全面蓝”奖章。期末的综合素质评价中，体育老师会根据平常的表现给学生评定等级。

2.学校将校园体育活动开展情况纳入优秀班主任（优秀班集体）、体育教师优秀教师评选的重要指标。

3.学校建立《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》达到合格、优秀的学生荣誉表扬机制。


